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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摇摆对王国廷百万元保险金拒赔案的法律分析最近，一件

保险金拒赔案吸引了诸多人的注意。保险受益人一方提出确

凿的证据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近百万元的保险金，而保险公司

也依确定的根据作出了拒赔决定。不少媒体对该案进行了关

注，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在法学界，对于这个案件也产

生了较大的理论争议。众说纷纭之中，一件普普通通的案子

倏然之间似乎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赔？还是不赔？在赔与不

赔之间，谁站在了正义一边？在理论上作怎样的解释才能维

护这飘摇之间的正义呢？ 案情是这样的：被保险人王国廷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45号天福燕京酒楼的老板

。2002年5月29日，王国廷作为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以

其长女为身故受益人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公司签订了“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合同。该合同第

二条第一项明确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身故，平安公司

将依据合同的约定给付受益人身故保险金。 2003年9月19日

晚19时30分开始，王国廷与他的朋友带领7名工人给酒店天棚

做防水工作，期间有工人证实王国廷的左侧西服兜内露出一

个手枪枪把。23时许，王国廷调电焊机时，刚往地上一蹲，

突然一声枪响，王国廷随之倒下，在他的身旁有一支手枪。

王国廷被送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手枪被公安机关扣押，

弹夹内有六发六.四子弹。经哈尔滨市公安局技术鉴定，该枪

为西德产道具枪改制的手枪，系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丸的非



军用枪支。 2004年1月18日，经哈市公安局南岗分局侦查认定

，王国廷生前涉嫌非法持有枪支，枪支来源不明。由于王国

廷因非法携带枪支走火致其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

的规定，该案侦查终结。 该案发生后，被保险人的受益人及

其律师与保险人在理赔问题上产生了较大争议。保险人认为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7条之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

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而《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接保险条款》中也有因被保

险人故意犯罪或拒捕、故意自伤导致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或

失能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保险费也不予以豁免

的规定。王国廷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故意犯罪，符合保险

法和保险条款中除外责任的规定，因此，对其死亡后果，保

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代理律师黑龙江

省高盛律师事务所李滨认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王

某是手枪的所有人。而持枪也并不必然导致死亡的结果。本

案中被保险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因为持枪，而是因为意

外原因导致手枪的击发而造成死亡，因此王某的死亡是因不

可预见的事故导致的。李滨认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王某是否构成犯罪，不是保险公司能认定的，也不

是公安机关能认定的，而应由人民法院认定，人民法院并没

有判决王某有罪，而且王某死亡的原因既非犯罪又非拒捕，

又无证据证明其有自伤的故意，所以保险公司的拒赔是没有

依据的。 该案反映了我国《保险法》与相关刑事法律的衔接

出了漏洞，在《保险法》中的“犯罪”与《刑事诉讼法》中

的非经法定程序任何机关不得认定一个人有罪发生了冲突，

而《保险法》关于据其来确定赔付与否的“犯罪”，又与刑



法关于相关罪名的规定是不尽相同的。因而明确依据法律的

规定对该案做出判定是困难的，根据相关法律的立法原意及

目的以及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我认为保险人仍应根据保险

合同向保险受益人支付保险金。 一、从我国刑法关于持有型

犯罪的立法本意及刑法的相关规定来看，保险人认定王国廷

的行为构成犯罪因而做出拒赔决定是没有依据的。 考察我国

刑法关于持有型犯罪的规定，如“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刑法第128条之规定）”、“非法

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易燃性、放射性、

毒害性、腐蚀性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危及

公共安全（刑法第130条之规定）等等，其立法本意应该包括

如下内容：首先，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的行为，必须是根据证

据尚不能够确定是为其他犯罪而非法持有管制物品；其次，

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关系如果刑法上另有规定，则应构成相

应的犯罪，不构成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犯罪，因为事实上并不

存在仅为了“持有”而持有管制物品；第三，使用非法持有

的管制物品构成其他犯罪的，应以相应的犯罪论处，不构成

非法持有管制物品的犯罪。 因此，持有型犯罪是一种查漏补

缺式的规定，只有在行为人没有触犯其它刑法罪名的情况下

才构成本罪。从刑事法律关系考虑，如前所述，因为事实上

并不存在仅为了“持有”而持有管制物品，所以，非法持有

管制物品前的起始行为，必须是根据证据尚不能够确定是为

其他犯罪而非法持有管制物品。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关系如

果刑法上另有规定，也应构成相应的犯罪，不构成非法持有

管制物品犯罪。这也就是说，刑法所追究的并不是导致该种

状态出现的起始行为，也不是可直接构成其他犯罪的对管制



物品具有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关系的情况，而是以持有本身

为追究非法持有犯罪刑事责任的根据。但显而易见，非法持

有管制物品往往是与其他相关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有因与果的

联系。在司法实践中，当破获该类案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查

清该种管制物品的来源方式和去向用途时，如没有非法持有

犯罪的立法是难以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然而，不予刑事追

究，也显失社会正义。所以，非法持有型犯罪的规定是社会

面对这种两难局面不得已所采取的立法，而且是以非法持有

本身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为根据的。 持有违禁物品必须达

到法定数量或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法律才规定为犯罪

。因此，依照刑法之规定，构成持有犯罪，必须造成一定社

会危害性，非法携带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危及公共安全、

情节严重的等等，如果违禁品的数量不大或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则不构成犯罪，只能依法进行治安处罚或行政

处分。因此，持有违禁品的数量或造成社会危害情节，是认

定持有型犯罪的客观条件之一。在实践中要准确衡量和认真

把握，客观公正地进行定罪处罚。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中

，非法持有枪支罪是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的，因此只

有非法持有行为达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才能以本罪定

罪量刑。本案中王国廷在自家酒店内进行装修，没有证据证

明其携带枪支的行为已经达到了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而且

根据持有型犯罪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目的，该携带枪支的行为

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理由是不充分的，定性为违反《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则更为合适，保险人依据刑法的规定

认为王国廷的行为构成犯罪或是明显构成犯罪行为，都是没

有依据的。 二、从保险法的立法本意上廓清保险法第67条的



规定。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在保险关系中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是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对人身保险来说，参

加保险，就是为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如发生病残、死亡、丧

夫劳动能力或经济来源时得到生活保障、得以金钱上的补偿

。考察《保险法》第67条之规定：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

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

是在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非法行为导致的伤残或死亡的结果

不承担支付保险金责任的规定，是法律不保护行为人非法行

为的体现。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证明王国廷实施了除持

有枪支之外的非法行为，而单纯的持有行为不可能导致王国

廷死亡的结果。 保监会在其1999年下发的《关于保险条款中

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作为除外责任含义的批复》中第4条规定：

对于犯罪行为，如果当事人尚生存，则应依据法院的判决来

决定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当事人已经死亡，无法对其进行审

判，则应理解为事实上明显已构成犯罪行为。保险人依据这

条规定认定，虽然法院并未判定王国廷有罪，仍不应赔付受

益人保险金。这种说法未免有胶柱鼓瑟之嫌。保监会本条规

定仍是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行为而导致的伤残和死亡的情况

所作的规定，是《保险法》在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

规定确定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时所做的补充规定，即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

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该条

规定仍是对保险法保护被保险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的体现。而

且《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

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中王



国廷并非由于故意的非法行为而导致自己死亡的结果，平安

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第67条和保监会的有关批复所做出

的不予赔付的决定，是曲解了保险法的立法原意，因此是不

合理的。 三、从王国廷持有枪支的行为与其死亡的因果关系

来分析，保险人认为该持有行为造成了王国廷死亡的后果，

因而形成了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是不成立的。支持保险人拒赔

的观点认为，在保险理赔中，对因果关系的确认，不是机械

地将在时间和空间上距保险事故最近的原因视为事故原因，

而是将对保险事故的产生具有支配作用的最有效因素视为事

故原因，因而认为其持有枪支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最

有效、最具支配力的原因，认为这一原因属于法定的和合同

约定的除外责任，因此保险人完全有理由对其受益人拒赔。

这种观点乍然看上去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实则忽略了一个基

本的问题，即认定犯罪是刑事法律所规范的内容，而不是依

据保险法可以断定的。而且，本案依据刑法因果关系的学说

，王国廷持有枪支的行为与其死亡的结果并非必然具有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依据因果关系来断定本案中保险人的除

外责任是完全不成立的。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原因说和条件

说之分，原因说又称原因与条件区别说，此说区分原因与条

件，将结果的发生与许多条件相对应，提出特别有力而重要

的条件，作为发生结果的原因，其他条件则不认为其对于结

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而称为条件（单纯条件）。原因说是

为限制条件说不当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而产生的学说，故又

称为限制条件说。我国学者认为，由于条件说不区分哲学因

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不区分原因对于结果所发生的作用

大小，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其结果必然无限制



地扩大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 在本案中，王国廷的死亡是与

其下蹲动作和持有枪支的行为都是有关系的，但是王国廷持

有枪支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其死亡的事实，只是存在一种潜

在的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而其下蹲的事实则是造成其死亡的

直接原因。而且在本案中，枪支走火是在王国廷意料之外的

，他自己不存在故意来追求自己死亡的结果的动因。分析造

成其死亡的两个事实，我们可以发现，从因果关系学说上来

说，王国廷持有枪支的事实对其死亡的结果应属于刑法上因

果关系中的条件，而不应归属于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更遑论

据此而断定由于其持有枪支的行为造成其死亡，从而形成了

保险人的除外责任。 四、根据人身保险合同的特点与性质以

及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支持拒赔的观点认定王国廷持有

枪支的行为，加大了其在正常的生活中不可能产生的风险，

违反了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和最大诚信原则，这样的风险影

响到保险人是否同意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因而保险人可依法

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的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即人的寿命和

身体，不是商品，不能用货币来计量、评估、表现其价值，

其具有不可估价性。因此如财产保险合同一样用危险程度增

加来处理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面临的不同情况，是不合

宜的，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

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

险合同。因此基于此而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没有

法律依据的。 那么，告知义务人应在什么时间、什么范围内

履行告知义务呢？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

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



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

当如实告知。因此，投保人、被保险人在合同成立之前，均

是告知义务履行的时间。如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按照保险人

的书面询问，履行了告知义务，在保险人承诺以前，发生重

要变化，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负有追加告知的义务，当然，

投保人申请合同复效时，亦应履行告知的义务。关于告知范

围，《保险法》确定的是询问告知原则，以保险人在投保书

中列明或者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且保险人询问的只能是

与保险合同有关的事项。 据此而看，本案中王国廷的枪支持

有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并非在告知义务人履行告

知义务的时间范围之内；而且该持有行为也并非投保人应该

向保险人告知的内容。本案中王国廷是没有义务履行告知危

险程度增加的义务的。 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

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

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

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

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

责任。这是对《保险法》第二章第二节财产保险合同的特殊

规定，用之来认定第三节人身保险合同的内容，是对法律条

文的曲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根据保险标的的风险

程度增加，认为本案中保险人可解除保险合同是不合乎法律

规定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尔斯在他的传世名篇《正义论》

中说道，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义即是公平。在这

么一个看似普通的案例中，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观点，不同的

理论作为不同人的依据都以公平的面目论证着赔还是不赔的

问题，似乎真正的公平就在这不同的论调之中摇摆。从案件



发生到现在已一年多了，而保险受益人与保险人也磋商多次

了，终究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呈现于我们面前。因此，无论

从法律上还是从当事人双方的角度都应给予本案一个明确的

说法，以使这摇摆之中的正义得以定位、得以实现。当然，

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之间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予以衔接，这是

本案在另外的层次上对我们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有深入

探讨和研究的必要，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就本案来说，基

于上面论述的法律理论和事实，应判定平安保险公司向保险

受益人支付相应的保险金，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摇摆

之中的正义得以真正实现。编辑：曹斌 cao@acla.org.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